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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何鍾泰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2009年第 51號法律公告  ⎯⎯ 《建築物 (小型

工程 )規例》  
 

檔號：DEVB(PL-B) 30/30/120 ⎯⎯ 發 展 局 於

2009 年 3 月 就

《 建 築 物 (小 型

工程 )規例》發

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LS51/08-09號文件

 
⎯⎯ 法 律 事 務 部 報

告第 1至20段  
 

立法會CB(1)1338/08-09(01)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背 景 資

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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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1338/08-09(02)
號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2009年 4月 16日
致 政 府 當 局 的

函件  
 

立法會CB(1)1338/08-09(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2009 年 4 月 21
日因應助理法

律顧問的函件

( 載 於 立 法 會

CB(1)1338/08-
09(02)號 文 件 )
作出的回應 ) 

 
 2.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錄 )。  
 

政府當局 3. 政府當局承諾：  
 

(a) 提供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以
往曾就下列事宜提供的書面意見：根據
擬議的檢核計劃就 3類違例家居小型構
築物 (即冷氣機支架、晾衣架和小型窗
簷 )進行檢核，對經檢核的該等違例家居
小型構築物有何法律方面的影響；  

 
(b) 與保險業界跟進有關按檢核計劃獲核

證為符合安全規定的違例家居小型構
築物的保險安排；及  

 
(c) 考慮可否設立機制或提供渠道，讓現有

的違例小型工程 (例如安裝室內樓梯連
接兩層的第 I級別小型工程 )在作出為符
合類似檢核計劃所訂的安全規定及尺
寸標準或需進行的改動、改善及／或加
固工程後獲得核證。 

 
(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已 在
2009 年 4 月 29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452/08-09(07)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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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  
 
延展審議期限  
 
4.  委員察悉，內務委員會主席將會動議一項議
案，把《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9年 5月20日。  
 
公眾諮詢  
 
5.  委員同意邀請載列於議員參考資料摘要附

錄 IV的團體及保險業界的代表出席暫定於 2009年 4月
30日 (星期四 )上午 8時 30分舉行的會議，向小組委員

會表達意見。主席表示，委員如有意邀請其他團體出

席會議，請通知秘書。秘書處會在適當時作出安排，

發出有關的邀請信。 

 
下次會議日期  
 
6.  委員同意於 2009年 4月 27日 (星期一 )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與政府當局會商。  
 
  (會後補註：按主席指示，會議訂於 2009年4月

27日上午9時舉行。 )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5月 29日



附錄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09年 4月 23日 (星期四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00000 – 
000547 
 

劉 健 儀 議 員
陳 淑 莊 議 員
葉國謙議員  
 

選舉主席  
 

 

000548 – 
002522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為簡化現
行有關小型工程的建築監管制
度而建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的背景、理據及運作模式。  
 

 

002523 – 
002629 

主席  
政府當局  
陳淑莊議員  
 
 

陳淑莊議員詢問，註冊續期的人
士須否通過任何測試或審核，以
確保其具備所需的能力。 
 
政府當局表示，在 3年的註冊期
屆滿時，續期安排簡單及直接，
只須繳付指定的費用便可續期。 
 

 

002630 – 
003323 

主席  
葉國謙議員  
政府當局  

葉國謙議員詢問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如何會有助業主節省時間
及成本。  
 
政府當局解釋，該制度會節省專
業人士收費及就批准圖則提出
申請的費用；另外，就建築圖則
取得批准及就展開工程取得同
意方面，亦會較為省時。例如，
簡化後的程序會把有關費用由
約 6 萬 至 7 萬 元 減 至 2 萬 至 3 萬
元；就第 I級別小型工程 (例如安
裝室內樓梯 )而言，所需的時間
會由 6個月縮短至 3個月。在小型
工程監管制度下，第 III級別小型
工程 (例如安裝冷氣機支架 )項目
的整個過程可於 8至 10日內以數
百元費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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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葉國謙議員關注到檢核計劃會
否對業主構成額外的財政負擔。 
 
政府當局表示，第 III級別小型工
程 屬 於 相 對 簡 單 的 小 規 模 工
程，可由個別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進行，因此費用不會過於昂
貴。就該 3個特定類別的違例建
築工程進行的檢核工作不會設
定時限。糾正的工程可與其他建
築物維修工程同時進行。  
 

003324 – 
004612 

主席  
葉國謙議員  
葉偉明議員  
陳淑莊議員  

委員雖然歡迎經簡化的程序及

規定，但鑒於工業意外事故增

加，他們認為簡化程序不應令公

眾、使用者及工人的安全受到影

響。  
 
葉偉明議員及陳淑莊議員關注

到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安

全，以及該為期一天的培訓課程

會否足以提高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的安全意識。  
 
政府當局解釋：  
 
(a) 相對較為複雜的第 I級別小

型工程須由認可人士及建

築專業人士設計和監督；  
 
(b) 屋宇署會就第 II及第 III級別

小型工程發出技術指引、標

準圖則及規格，包括所需的

物料，供註冊承建商參考； 
 
(c) 建築專業人士及／或註冊

承 建 商 須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14 天內核證所進行的所有

小型工程已竣工，並向建築

事務監督 (下稱 "監督 ")提交

紀錄圖則、證明書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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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d) 監督會審核所提交的所有

證明書及文件，並會進行抽
樣審查 (初期會抽樣審查兩
成已竣工的小型工程 )；  

 
(e) 只有那些具有所需的學術

資 格 及 ／ 或 相 關 工 作 經
驗，並符合註冊規定的人士
(不論是法人團體、合夥經
營者或獨資經營者或個別
工人 )，才可註冊為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  

 
(f) 所有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

目的個別申請人在註冊前
須修讀為期一天的培訓課
程，內容是有關第 III級別小
型工程的法定程序及安全
規定；  

 
(g) 臨時承建商須在為期兩年

的過渡期內修讀補充培訓
課程，以獲取所需的學術資
格；  

 
(h) 註冊為第 III級別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的人士須在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的某些項
目具有 (通常 6年 )的工作經
驗；  

 
(i) 根據註冊制度規管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會有助鼓勵
註冊承建商遵守有關的安
全規定、確保建築工程的質
素，並促進公眾及工人的安
全；及  

 
(j) 當局會向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提供有關安全及技術
規定的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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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04613 – 
004959 

主席  
葉偉明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及葉偉明議員關注到小型

工程註冊制度與《建造業工人註

冊條例》下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制

度之間如何配合，並建議簡化註

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程

序及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

例》註冊的程序。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繼續致力

研究可否簡化該兩個獨立的註

冊制度，以方便從業員根據該兩

個註冊制度註冊。  
 

 

005000 - 
005609 

陳淑莊議員  
政府當局  
 

陳淑莊議員向當局查詢有關就

不遵守規定的情況進行紀律處

分及作出檢控，以及就懷疑違規

的個案作出舉報的事宜。  
 
政府當局表示：  
 
(a) 如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行

為不當或不遵守《建築物條

例》(下稱 "《條例》")及《建

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下稱

"《規例》")的規定，須接受

適當的紀律處分及檢控。視

乎 有 關 的 不 當 行 為 ／ 違 規

行為的嚴重性，會施加的紀

律懲處及罰則包括罰款、從

名 冊 刪 除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監

禁；及  
 
(b) 屋 宇 署 接 獲 懷 疑 有 人 正 進

行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舉 報

後，會在 48 小時內進行實

地視察。執法行動包括適當

發 出 一 些 糾 正 或 清 拆 該 等

違例構築物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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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05610 - 
011407 

主席  
葉國謙議員  
陳淑莊議員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政府當局  
 

主席及葉國謙議員建議當局考
慮可否設立機制或提供渠道，讓
現有的違例小型工程 (例如安裝
室內樓梯連接兩層的第 I級別小
型工程 )在作出為符合類似檢核
計劃所訂的安全規定及尺寸標
準或需進行的改動、改善及／或
加固工程後獲得核證。  
 
政府當局解釋，建議設立檢核計
劃是為了理順 3類第 III級別小型
工程 (即安裝冷氣機支架、晾衣
架和小型窗簷 )，這些工程屬於
小規模家居小型構築物，而且為
數甚多。儘管業主獲准保留這些
經檢核的構築物以繼續使用，這
些構築物在法律上仍然屬於違
例。鑒於安全方面的關注，若要
同時檢核其他較複雜的違例建
築工程，便需作出審慎考慮。  
 
政 府 當 局 及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表
示，儘管業主獲准保留這些經檢
核的構築物以繼續使用，這些構
築物在法律上仍然屬於違例。當
局不會就經檢核的小型家居構
築物採取執法行動，除非這些構
築物的安全狀況改變。  
 
陳淑莊議員詢問，香港律師會及
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根據檢核計
劃檢核違例建築工程的法律影
響有何意見。  
 
政府當局回應葉國謙議員時表
示，《條例》通常不會訂明須用
作進行某些建築工程的物料種
類，有關物料主要會由有關建築
工程的認可人士決定。然而，所
使用的物料需符合《條例》及其
規例所訂的安全標準。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c) 段 所
述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a) 段 所
述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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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11408 - 
012803 

主席  
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政府當局  
 

葉偉明議員認為，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應獲發標籤，使市民能確

定他們是否合資格進行某些小

型工程。當局應展開宣傳工作，

以便市民瞭解小型工程的註冊

制度及分類。  
 
政府當局表示：  
 
(a) 所 有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會獲發證書，以資證明他們

的身份及能力；  
 
(b) 一 份 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的 名 單 ／ 名 冊 會 上 載 至 屋

宇署的網站；市民亦可在屋

宇 署 的 樓 宇 資 訊 中 心 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的 物 業 管 理 諮

詢中心免費查閱；  
 
(c) 根據《條例》及其規例，註

冊 小 型 工 程 承 建 商 若 進 行

他 沒 有 資 格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即屬犯罪；及  
 
(d) 當 局 會 進 行 宣 傳 及 推 行 公

眾教育計劃，以加強市民認

識 及 留 意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度及相關的註冊制度。  
 
葉國謙議員及葉偉明議員關注

到，根據檢核計劃檢核的違例建

築工程及構築物發生意外時的

法律責任。  
 
政 府 當 局 及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表

示，無論建築工程／構築物是認

可、違例還是經檢核，有關的意

外均會引致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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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

取行動  
012804 - 
013809 

主席  
葉偉明議員  
葉國謙議員  
陳淑莊議員  
政府當局  
 

委員關注到會否有保險計劃涵

蓋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及樓宇

業主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政府當局表示：  
 
(a) 個 別 保 險 公 司 有 其 本 身 的

商業政策；  
 
(b)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通 常 不 會 受

到任何保險計劃保障，但有

關 情 況 會 視 乎 個 別 保 險 公

司的政策而定；及  
 
(c) 政 府 當 局 會 繼 續 與 建 築 業

及 保 險 業 的 從 業 員 進 行 討

論，研究可透過甚麼方法方

便 小 型 工 程 從 業 員 以 合 理

的保費投保，以及與保險業

界 跟 進 有 關 根 據 檢 核 計 劃

獲 核 證 為 符 合 安 全 要 求 的

違 例 小 型 家 居 構 築 物 的 保

險安排。  
 

政 府 當

局 須 就

會 議 紀

要 第

3(b) 段 所

述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013810 - 
014656 

主席  
葉國謙議員  
陳淑莊議員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延展審議期  
公眾諮詢  
會議安排  
 

 

 
 
 
議會事務部 1 
立法會秘書處  
2009年5月 29日  

 


